
东府 〔2uo〕 9号

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旅游产业

发展的十条政策措施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,区府直属有关单位 :

《关于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十条政策措施》经区政府八届七十

五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,现 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

过程中遇到的问题,请径向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反映。

阳江

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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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十条政策措施

为促进我区全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 ,·根据《广东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全域旅游发展实施方案的通

知》(粤府办 〔⒛ 18〕 27号 )、 《阳江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

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十条政策措施的通知》(阳府 〔⒛ 19〕 41号 )

文件精神,结合我区实际,特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

鼓励各镇各企业积极争取市财政资金支持 ,加大区财政资金

支持旅游发展力度,并逐年增加。区财政每年统筹安排不少于

5OO万元旅游发展资金 ,主要用于旅游规划编制、旅游人才培训、

旅游产品和品牌营销推广、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、全域旅游创

建和旅游品牌打造、开展旅游酒店评星和景区评 A等。

二、支持阳东乡村旅游发展

支持东平镇创建省级旅游风情小镇、省级全域旅游示范镇 ,

新洲镇和大八镇创建特色小镇,引 导文化和旅游特色村、乡村旅

游、自驾车营地、民宿、农业公园、特色农产品开发、休闲农业

及农旅融合和旅游+项 目建设。一是大力推进东平、东湖、北部

山区等三大旅游片区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开发。其中,东平片区依

托东平镇、雅韶镇
`大

沟镇的海洋、沙滩、古村落等特色资源 ,

谋划建设文旅特色小镇、音乐小镇和海丝文化历史路径等;东 湖

旅游片区依托东城镇、北惯镇、合山镇、那龙镇、新洲镇的湖泊、

湿泉及城镇特色资源,建设区博物馆综合体、许鸿飞世界雕塑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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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等;北部山区依托大八镇、塘坪镇、红丰镇的山地、山林、乡

村等特色资源,谋划推进农业生态观光业等。二是加强资金支持。

统筹农业、林业、海洋、渔业、水利及新农村建设等资金 ,用 于

促进相关产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。统筹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

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、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

范村和省级新农村连片示范建设工程结余资金 ,优先安排有旅游

资源条件的乡村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开展旅游项目建设 ,同 时安

排资金做好乡村精品旅游线路的启动和推广,助力乡村振兴。

三、支持重大旅游项目建设

按照
“
一事一议

”
的原则,重 点支持创建一批支撑作用大、关

联带动强、市场前景好、对阳东品牌有塑造力的滨海、温泉、乡

村、生态、文旅等重大旅游项目建设。一是对重大旅游项 目强化

服务 ,区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相关部门成立旅游项目推进小

组,稳步推进 ,对论证成熟、符合相关政策的重大旅游项 目优先

安排用地、用海指标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。二是财政贴
`息
及补助

支持,执行市政府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十条政策措

施》,对重大旅游项目争取优先列入中央和地方支持补贴对象 ,

采用贷款贴
`急

、无偿补助方式予以支持。贷款贴息率最高不超过

国家规定的同期贷款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

报价利率,实 际利率低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

场报价利率的,贴现率不超过实际利率;贷款贴息最高不超过

2OO万元 ,同 一旅游项目连续贴
`惑

原则上不超过 2年。补助标准 :

按照在建旅游项目所属单位已投入的开发建设资金(不含银行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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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 )的 5%以 下计算,但最高不超过 ⒛0万元,同 一旅游项 目连

续补贴原则上不超过 2年。同一旅游项 目不得同时申请和享受贷

款贴
`惑

、无偿补助两项支持。

四、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

推动旅游与文化遗存、文化创意融合发展,开展文化创意大

赛,支持开发文创产品,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、文化旅游街区、

艺术家工作室等文化旅游精品。依托大澳渔村、雅韶十八座、蛋

家婚俗 (蛋家渔民婚俗 )、 咸水歌文化、赛龙舟文化、漆艺文化、

风筝等历史文化资源和特色文化发展基础 ,发挥文化对全区其他

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提升作用,做大做强我区文旅产业。加大对

我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旅游资源的发掘、整理,推进大澳渔村联

合
“
南海I号”

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,塑造世界文化品牌 ,

打造海丝文化名城。推动东平大澳渔村、雅韶十八座和北津独石、

大沟海葫古城旧址和华洞等历史文化遗存
“
活化

”工程,促进小

刀、漆器、风筝等地方特产和蛋家文化、海丝文化等与旅游融合

发展,充分利用传统文俗风情,推动阳东文化繁荣兴盛。

五、支持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

加大经费投入,支持构建全区便捷
“
快进

”
旅游交通基础设

施,优先建设旅游景区、旅游特色村、古驿道和汽车营地的支线

通畅道路网、停车场等。统筹规划建设高铁站、汽车站等旅游相

关交通设施;加快区内旅游专线开设,着力构建
“
换乘一体化、

节点网络化、功能旅游化、旅途便捷化
”
的交通集散网络。促进

阳东智慧旅游发展,推进区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信息化工程
”
等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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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旅游营销推广工程 (平 台)建设。鼓励景区景点等社会资本参

与旅游集散中心 (旅游服务中心 )、 旅游问询中心等项 目建设 ,

提升旅游公共服务的智能化、信
`惑

化智慧旅游管理水平,按项目

建设经费的 10%给予一次性补助 (投入少于 20万元的不予奖

励 ),单个项 目补助最高不超过 30万元。财政支持
“
旅游厕所革

命
”,对新建的 A级或以上旅游厕所按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10

万元给予一次性补助,改扩建的 A级或以上旅游厕所按单个项

目最高不超过 5万元给予一次性补助。

六、优化旅游营商环境

简化旅行社业务行政许可审批手续。加快旅游经营项 目审批

进程,对旅游项 目用地、环评、建设许可、消防、行业经营等重

点环节,由 相关职能部门制定具体工作指引,探索
“
一站式

”
审批

服务。营造宽松的文创发展环境 ,支持文创平台、文创企业、文

创基地等文旅创新发展。持续开展环境整治提升大行动,提升我

区旅游环境品质和公共服务水平。

七、支持旅游品牌创建工程

吸引旅游项目落户,扶持企业做大做强;鼓励旅游企业上规

模、上档次、上等级、创品牌。对成功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、

国家级旅游度假区,分别一次性给予 100万元资金补助;对成功

创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、5星级旅游饭店、省级旅游度假区、

旅游风情小镇、国家级乡村旅游示范点,分别一次性给予 50万

元资金补助;对成功创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、4星级旅游饭店、

省级乡村旅游示范镇、A级旅游特色村,分别一次性给予 20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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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资金补助。对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或获得
“
广东省

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实践基地
”
的单位企业给予一次性补贴 10万

元。对于
“
农家乐

”
、
“
家庭农庄

”
和

“
民宿

”
等乡村旅游项目,获 四

星级的一次性奖励 5万元,获五星级的一次性奖励 10万元。支

持
“
粤菜师傅

”工程,对粤菜师傅工作室、开展粤菜培训、举办阳

东美食节给予适当资金补助 ,重 点打造一批名菜名厨、名店、名

美食节,引 导本土餐饮品牌做大做强。奖励本辖区旅行社接待外

地旅游团队参与
“
游阳东

”
活动和本辖区景区参与接待

“研学游
”

活动。对阳江市辖区旅行社年度参与
“
游阳东

”
接待游客量进行奖

励。

八、支持旅游商品研产销售

支持企业研发、生产、宣传销售地方特色、时尚性实用性、

便携性旅游商品,重 点推出一批名优土特产、传统工艺、本土美

食等旅游商品。鼓励发展“
一村一品、一镇一业”

地方标志性特色

旅游商品。扶持多渠道展销宣传阳东旅游商品,推动旅游商品营

销体系建设。给予旅游商品开发扶持资金 ,在商品评比中获得国

家级一、二、三等奖的,分别给予开发主体 5万元、4万元、2

万元的奖励。

九、加强旅游宣传营销

构建多方合作、高新技术应用等行之有效的多种平台营销推

广体系,大力宣传推广阳东旅游产品和全域旅游品牌。区旅游主

管部门联合旅游企业,每季度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营销推广 ,加强

重点客源市场、粤港澳大湾区等专场推介。各旅游企业制定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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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针对性营销策略。鼓励文化旅游企业、行业协会积极在阳东区

区域内策划举办主题突出、特色鲜明、内容丰富、吸引力强的文

化旅游节庆活动。对投入
`总
资金超过 30万元的活动,每个活动

的补贴不超过活动投入资金的 15%,最高补贴不超过 30万元。

对我区旅游景区、旅行社、旅游协会等旅游企业、旅游机构在区

外客源地公共媒介投放旅游产品广告、组织区域联合旅游推介活

动,或通过专列、包机、促销活动等形式组织客源来阳东旅游 ,

给予适当资金补助或奖励。

十、加强旅游人才培养工程

采取
“
政企联动、校企合作

”
等方式鼓励培养旅游管理经营、

专业技术、非遗传承人、旅游文创、服务技能、导游解说和乡村

旅游等各类旅游人才。区财政每年统筹安排旅游人才培训资金 ,

并鼓励旅游企业加强对从业人员培训。加强文旅系统工作人员的

业务培训学习,每年安排至少一次集体对外交流培训学习。奖励

高水平职业技能人员,对年度获得国家级、省级旅游职业技能比

赛前五名选手所在的企业 (机构 )3-5万元奖励,其 中50%以 上

奖励参赛人员。

本政策措施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,自 施行之 日起有效期二年。

在有效期内,可根据实际情况按规定进行修改或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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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区政府规范性文件编号:东府规 〔2Ⅱ 0〕 3号

抄送:区委各部委办局,区人大办,区政协办,区纪委监委办 ,

区人武部,区法院,区检察院,省 、市驻阳东有关单位。

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综合股    2Ⅱ 0年 6月 22日 印发


